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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4〕12号

申请人：杨某。

被申请人：陕州区人民政府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何飞，区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

陕政办依申复〔2023〕12 号），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向本机关

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的承包地位于陕州区 X乡 X村 X组，被

相关单位征收，为了解相关信息，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以下信息：

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、拟征地公告、征地公告；征收补偿

费用足额到位、专户存储、专款专用的证明材料；针对本次征收

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；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及申报材料。”申

请人于 2023年 12月 30日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答复书》（三陕政办依申复〔2023〕12 号），内容为案涉

承包地所涉及的拟征收公告、补偿安置方案不存在，所涉征收补

偿款足额到位、专款专用、专户储存的证明材料不属于其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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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作为法定征收主体，所涉材料系其制作。申请人认为，

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不具有合法性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事实清楚、

内容适当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合法，依法应予维持。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事实清楚、

适用法律正确、内容适当

（一）依据《征用土地公告办法》第七条“有关市、县人民

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，

在征用土地公告之日起 45日内以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单位

拟订征地补偿、安置方案并予以公告。”之规定，申请人申请公

开的补偿安置方案应由陕州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制作并予以公告，

被申请人已告知申请人向三门峡市陕州区自然资源局了解获取

相关信息，同时还告知了该行政机关联系方式。

（二）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拟征地公告，经检索和查找，案涉

地块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 2014 年作出的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

陕县 2013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》（豫政土〔2014〕

204 号）予以批复征收，而 2019 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增加了拟征地公告程序，故申请人申请公开的该信息

不存在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该信息不存在。

（三）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征地公告，依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已将该政府信息（复

印件）提供给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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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征收补偿费用足额到位、专户存储、

专款专用的证明材料，依据《征用土地公告办法》第十二条“有

关市、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将征地补偿、安置费用拨付

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，有权要求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

一定时限内提供支付清单。市、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

权督促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征地补偿、安置费用收支状况向

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予以公布，以便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

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查询和监督。”之规定，应由陕州区自

然资源局负责制作并予以公布。被申请人已告知申请人向三门峡

市陕州区自然资源局了解获取相关信息，同时还告知了该行政机

关联系方式。

（五）申请人申请公开的针对本次征收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以及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及申报材料的相关文件，经审查，非

本机关制作或最初获取，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。被申请人已

告知申请人向三门峡市陕州区自然资源局了解获取相关信息，同

时还告知了该行政机关联系方式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合法合规

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9 日收到三政复决字〔2023〕78

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责令被申请人于 2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

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处理。2023 年 12 月 27 日，被申请

人作出三陕政办依申复〔2023〕12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

书》，并于 2023 年 12 月 28日通过邮寄方式向申请人送达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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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已依法履行行政复议决定，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合

法合规。

经查：申请人为陕州区 X 乡 X 村 X 组村民，于 2023 年 8

月 6日向被申请人邮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申请公开其承

包地所涉地块的相关信息：1.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、拟征地

公告、征地公告；2.征收补偿费用足额到位、专户存储、专款专

用的证明材料；3.针对本次征收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；4.建设项

目用地批准文件及申报材料。被申请人于 8月 15 日作出《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陕政办依申复〔2023〕12 号），告

知申请人申请的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，建议向陕州区自

然资源局了解获取，并告知陕州区自然资源局的联系方式。申请

人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。2023年 12月 7日，本机关作出《三门

峡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三政复决字〔2023〕78号），

撤销了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，责令被申请人

20 个工作日内重新答复。被申请人于 12 月 27 日作出《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陕政办依申复〔2023〕12 号），对申

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了区分处理：公开了征地公告，告

知拟征收公告不存在，告知征收补偿款足额到位等证明材料、针

对本次征收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及申报

材料不属于其公开，建议向陕州区自然资源局了解获取。申请人

仍不服，再次申请行政复议。



5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

六条规定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

作出答复：（一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

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；（二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

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

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；（三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

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；（四）经检索没有

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；（五）所申

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

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

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；（六）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、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

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；（七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、

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

别规定的，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。”

本案中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征地公告，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公开；

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拟征地公告，因案涉地块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

2014年批准征收，而拟征地公告是 2019年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时的新增规定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该信息不存

在；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，依据《征用土

地公告办法》第七条“有关市、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

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，在征用土地公告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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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 日内以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单位拟订征地补偿、安置方

案并予以公告。”之规定，该信息应由陕州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制

作和公告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该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，

建议向陕州区自然资源局了解获取并告知了该行政机关联系方

式；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征收补偿费用足额到位、专户存储、专款

专用的证明材料，依据《征用土地公告办法》第十二条“有关市、

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将征地补偿、安置费用拨付给被征

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，有权要求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一定时

限内提供支付清单。市、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督促

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征地补偿、安置费用收支状况向本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予以公布，以便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村村

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查询和监督。”之规定，该信息应由陕州区自

然资源局制作或督促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开，被申请人告知

申请人该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，建议向陕州区自然资源

局了解获取并告知了该行政机关联系方式，并无不当；申请人申

请公开的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及申报材料，批准机关为河南省

政府，申报机关为三门峡市政府，参照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

政务公开标准指引》关于征地报批材料、征地批准文件的公开主

体为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

人该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，建议向陕州区自然资源局了

解获取并告知了该行政机关联系方式，并无不当；申请人申请公

开的涉案土地征收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因案涉地块是经河南省



7

人民政府 2014年批准征收，而土地征收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

2019 年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时的新增规定，被

申请人应告知申请人该信息不存在，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该信

息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，建议向陕州区自然资源局了解获取，

属于内容瑕疵，不影响申请人的实体权利，本机关予以指正。

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收到本机关作出的 《行政复

议决定书》（三政复决字〔2023〕78 号），2023 年 12月 27日

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陕政办依申复〔2023〕12

号），符合法律规定的期限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相关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: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陕政

办依申复〔2023〕12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2月 29日


